新乡县高校毕业生就业“一件事”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
高校毕业生就业"一件事"。
二、服务事项
依据群众一次申请，应提供以下联办事项服务:
(一)个人就业登记;
(二)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
(三)社会保障卡申领;
(四)灵活就业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
(五)开业补贴申领;
(六)创业担保贷款申请(个人创业);
(七)档案的接收和转递。
申请人根据政策规定和个人需求，可单项也可多项申请服务事项，据实填写表单相应栏和提供相关材料。
三、行使层级
市本级、各县(市、区)。
四、服务对象
在新乡县行政区域内就业创业的高校毕业生。
五、办理方式
(一)线上申请。登录河南政务服务网、"豫事办"或自助终端，进入高校毕业生就业"一件事"模块，填写、上传高校毕业生就业"一件事"联办表单、申请材料，申请信息通过省统一受理系统分别推送至每个联办事项经办平台，各经办平台查收、审核系统推送的申请材料，办理相关业务，共享流转相关数据，并即时将办理结果反馈至省统一受理系统。
(二)线下申请。新乡县政务服务中心"高效办成一件事"综合窗口现场办理。
六、申报条件
(一)个人就业登记。劳动者实现单位(企业)就业、从事个体经营或灵活就业的，本人在就业后30日内，可进行就业登记。
(二)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办理参保登记。
(三)社会保障卡申领。在我市居住的中国公民，以及在我市就业或参保的港澳台居民、华侨和外国人。
(四)灵活就业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实现灵活就业。
(五)开业补贴申领。对离校2年内高校毕业生，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且所创办的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自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正常运营1年以上的，给予一次性开业补贴。
(六)创业担保贷款申请(个人创业)。1.在法定劳动年龄内(年满16周岁至退休年龄，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诚实守信，且自主创业时不在机关事业或其他单位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含大学生村官和留学回国学生)。2.除助学贷款、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住房贷款、购车贷款、5万元以下小额消费贷款(含信用卡消费)以外,申请人提交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时,本人及其配偶无其他贷款。
(七)档案的接收。拥有本辖区户口或在本辖区工作的流动人员，因个人需要将人事档案转入本辖区档案保管机构保管。
(八)档案的转递。1.县级以上(含县级)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或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授权的具有人事档案管理权的单位调档;2.具有人事档案管理权的单位(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和行政机关、事业单位)调档;3.因升学、入伍等需转出档案的。
七、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类型
	份数
	受理标准
	备注

	1
	高校毕业生就业"-件事"申请表
	原件
	1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2
	工资支付凭证
	原件
	1
	真实有效
	

	3
	就业创业证
	原件
	1
	真实有效
	

	4
	创业者符合相应身份的证明材料(在校生提供学籍证明材料即可)
	原件
	1
	真实有效
	

	5
	正常经营证明材料(连续6个月经营流水在5000元以上)
	原件
	1
	内容真实完整，申请前连续6个月经营收入5000元以上的流水明细，小微企业须为公司银行账户流水
	

	6
	婚姻状况材料
	原件
	1
	结婚证(离婚证)持证人为申请人本人，真实有效
	

	7
	反担保相关材料
	原件
	1
	真实有效
	

	8
	个人授权委托书
	原件
	1
	材料齐全内容真实有效
	

	9
	代办承诺书
	原件
	1
	材料齐全内容真实有效
	

	10
	居民户口簿
	原件
	1
	真实有效
	

	11
	原单位离职手续
	原件
	1
	真实有效，加盖原工作单位公章或人事章
	

	12
	本辖区劳动合同
	原件
	1
	真实有效，加盖现工作单位公章或人事章
	

	13
	档案材料清单
	原件
	1
	真实有效，加盖原存档单位公章或档案业务章
	

	14
	档案转递通知单
	原件
	1
	真实有效，加盖原存档单位公章或档案业务章
	

	15
	调档函
	原件
	1
	真实有效，加盖档案接收单位公章或档案业务章
	


八、办理时限
20个工作日以内(不含寄送、公示及资金拨付时间)。
九、中介服务事项
无。
十、收费依据
不收费
十一、结果送达
(一)《就业创业证》电子版下载。
(二)《商调函》电子版下载。
(三)社会保障卡  根据申请人选择，通过邮寄或者申请人自取方式送达。
十二、咨询方式
(一)电话咨询。拨打0373-5063804。
(二)现场咨询。申请人到新乡县政务服务中心“高效办成一件事”综合窗口咨询。
[bookmark: _GoBack]十三、监督电话
(一)电话投诉。拨打0373-5063805。
(二)现场投诉。申请人到新乡县政务服务中心"有诉即办"窗口。
